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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民投票法之沿革 

2021.11.09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重啟核四」、「公投綁大選」、「反萊豬進口」、「珍愛藻礁」四項公投

案，於 12月 18日進行投票。對此，各政黨亦開始表明各自立場，如火如荼號召

支持者投票，如蔡英文總統主張「四個不同意，台灣更有力」，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則喊出「四個都同意」。這次的公民投票是 2004年《公民投票法》（下稱《公

投法》）頒佈後的第四次全國性公投，也是 2019 年 6 月《公投法》修訂後首度

未與全國性選舉同時舉行的全國性公投。值此之際，除了關注當前的公投動態，

回顧《公投法》的最初頒佈、乃至歷來《公投法》的修正歷程，亦有其價值。鑑

於此，本文將試圖為《公投法》的沿革加以簡介。 

  2003 年，民進黨主張透過公投來解決核四問題，並首度提出以蔡同榮主張為

基礎的民進黨團版；此後，行政院也提出一版本，使得公投法草案共有行政院、

國親聯盟、及民進黨團（蔡同榮版）三個版本。但隨後行政院放棄原有的版本，

接受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林濁水起草的行政院修正版；蔡同榮也撤回自己的版本，

支持行政院修正版。11月 27 日，國親聯盟仍以席次優勢，三讀通過了《公民投

票法》，但許多條文屬於行政院修正版。例如，在適用範圍上，以國親聯盟版本

為主，公投能複決法律、重大政策、及憲法修正案，亦能創制立法原則、及重大

政策，但不得創制憲法（第 2 條、第 15 條）；在特別條款上，則納入行政院修

正版的「防禦性公投」條文：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

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2003年版第 17

條；2019 年版第 16 條）。
1
此外，該法亦明定，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

達全國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

過（該版第 30 條；2019 年版第 29 條），這也是被外界稱為鳥籠公投的「雙二

一」門檻。初版的《公民投票法》於 2003年 12 月 31日正式頒佈生效。 

                                                      
1 2004 總統大選前夕，陳水扁前總統認為中共片面否定我國主權，企圖迫使我國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

與「一國兩制」，並持續對台灣增加飛彈部署，揚言不放棄武力犯台，且在國際社會嚴重擠壓台灣的生

存空間，因此認為符合《公民投票法》所規定「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之要件。

陳水扁於是依據相關規定，將攸關台灣國防能力及對等談判的兩項國家安全議題交付公民投票，2004

年 2 月 4 日行政院第 2876 次會議決議通過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訂於 2004 年 3 月 20 日舉行投票，是

為我國首次的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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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5 月 30 日公布的版本，不再以「褫奪公權尚未復權」限制公民投票

權，公民投票權限制只有未滿 20歲、以及「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第 7條）；

針對對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規定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或在偵查中自白

者，因有助查獲提案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原只有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該版

第 42 條；2019 年版第 36 條）。2009 年 5 月 27 日公布的版本，將公投權限制

「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改為「監護宣告尚未撤銷」（第 7 條）。2009 年 6 月

17日公布的版本，對於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組成，不再以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

黨團席次比例推荐，並規定具有同一黨籍的委員會委員，不得超過委員會的總額

二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該版第 35條）。 

  2017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通過修正《公投法》部分條文，大幅下修公投提

案、成案、通過門檻：將「提案門檻」從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

人總數的千分之五，調至萬分之一（第 10條第 1 項）；「連署門檻」從 5%降到

1.5%（第 12 條第 1 項）；「通過門檻」則取消原有的總投票率門檻二分之一，

只要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

一（原為二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第 29條）。此外，是次修法亦將公投年齡

由 20歲下修為 18歲（第 7 條）；開放全國性公投可採不在籍投票，但實施方式

另以法律定之（第 25 條）2；新增可用以徵求連署之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第 10

條第 9項）3；廢除具否決權、認定權的公投審議委員會，改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擔

任主管機關，對人民提出之全國性公投提案只進行形式審核（第 3條第 1項）；

將憲法修正案之複決、及領土變更案之複決合稱為「依憲法之複決案」，並限制

只能由立法院提出（第 30 條第 4 項）；開放行政院可經由立法院同意後，提出

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案（第 14條）。該版《公投法》於 2018 年 1月 3 日生效。 

  2019 年 6 月 17 日，立法院再度通過修正《公投法》部分條文，新增公民投

票日，使公投與大選脫鉤，規定自民國 110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公投，並將公

投投票日定於八月第四個星期六的放假日（第 23 條）；針對提案的主文，新增

「應簡明、清楚、客觀中立；理由書之闡明及其立場應與主文一致」之要求（第

9條第 3 項）；針對連署人名冊的提出，新增電磁紀錄的方式（第 12條）；延長

戶政機關查對連署人名冊的時限，由 30 日延長至 60 日（第 13 條第 1 項）；提

案人名冊及連署人名冊之補提，新增「以一次為限」之規定（第 10 條第 7 項、

第 13 條第 3 項）；主管機關公告的期間由公民投票日 28 日前提早至 90 日前，

                                                      
2 針對公投不在籍投票的實施方式之法案，迄今尚未通過，故此次公投仍須返回戶籍地投票。 
3
 目前電子系統尚未建立，仍只能透過紙本進行連署。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Taiwan Councilors Forum 

 

3 
 

並新增「正反意見支持代表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發表意見或進行辯論之辦理期

間與應遵行之事項」之公告（第 17 條）。該版於 2019 年 6 月 21日生效。 

  總的來說，我國《公民投票法》自 2003 年頒佈以來，迄今已歷經了五次修

訂，也因此有過六個版本。值得一提者，公民投票制度作為「主權在民」的直接

體現，以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而言，固然有其價值；然民主政治的可貴之處，應

不僅在於「主權在民」，而更在於對社會上的每一份子，包括主流和非主流，都

能予以包容與尊重。由此看來，只有非黑即白的選項、只有「少數服從多數」的

結果之公投，對民主社會來說，便可說是帶有無法理性討論、演變為多數暴力的

風險。面對這些風險，單就目前為止的歷次法制改革，顯然是不足以應對的；甚

至應該說，這些改革本都不意在處理這些風險。這是未來改革的可能思考路徑。 

 

（智庫成員發表之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

也竭誠歡迎回饋:Star89037@gmail.com） 

(圖片資料來源擷取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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